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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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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7 月 17 日 A26 版

《区政府办公区 1.17 亿
元》（校对：李新荣 编
辑：李立强）一节，第 2
栏第 1 行中“经常性专
项目”应为“经常性项
目”。

2.7 月 17 日 B11 版
《比亚迪大跌近 10%》
（校对：吴限 编辑：徐
超）一文，第 2 栏第 1 段
第 3行中“据该认识称”
应为“据该人士称”。

■ 社论

权利平等，“选择性道歉”当休矣
被飞机延误、被停电的并不止谢娜和刘洋，为什么强势的企业，却有选择地道歉？一个社

会，公民可以有职业、身份、经历等差别，但是相关公民权利保障，不可有任何差别。

■ 观察家

配建“100平米公租房”也能中标？
土地地价4.8亿元，仅承诺配建100平方米的公租房，这让人哭笑不得。避免这样的现

象，需要制订出“双限”措施——限制土地最高出让价格，限制最低公租房配建面积比率。

据报道，7月16日，北京
市国土局根据“限地价、竞
公租房”的出让方式，对大
兴庞各庄地块进行拍卖，结
果只有一家公司给出了最
高限价。在竞公租房环节，
由于只有一家有资格，该公
司只给出了配建 100平方米
公租房的报标。而北京市
规定的竞公租房规定是：面
积从 100 平方米起始，50 平
方米为一个阶梯，配建面积
最多者成为地块竞得者。

对于土地出让部门来
说，目的自然达到了，土地
以最高的限制价格拍卖出
去，收获了最大的利益，还
不至于引起推高房价的指

责，而且拍买者多少还承诺
了建设公租房。只是相对
于土地地价 4.8 亿元，仅仅
承诺配建 100平方米的公租
房，结果让人难以置信。当
然，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情，原因不在于土地竞买
者，而是在于有关部门在制
度的设计上不尽人意。

“限地价、竞公租房”，
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至少要
达到两个目的才算成功。
第一就是土地价格不能节
节升高，不然就会推动整个
土地市场的高涨和商品房
市场价格的火爆。第二就
是由于目前房价收入比、租
售比远超正常水平，广大的

中低收入家庭即使借重银
行信贷也买不起，很多人连
首付都困难，因此土地拍卖
就要体现“公租房优先”的
策略。这也是《关于加快发
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
见》的要求。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
次大兴庞各庄地块的拍卖，
第一个条件表面上勉强达
到标准，而第二个条件则远
没有达到。目前一些地方在
土地拍卖中，虽然也提出了
最高限价等要求，但也存在
土地拍卖与公租房优先没有

“同时达标”的问题。因此，
各地都应当在土地拍卖中，
尽力做到控制地价和兴建公

租房两个目的同时满足。
满足这两个要求，只需

要制订出“双限”措施就行
了——限制土地最高出让
价格，限制最低公租房配建
面积比率。这两个条件中，
第二个条件与民生联系得
更紧密一些，所以应当是首
要标准。那么在拍卖中，土
地出让者可以按照容积率
和土地出让面积，规定最低
的公租房面积比率，参与竞
拍者，则视为默认这个要
求，在出价中价高者得；如
果有多个竞买者达到最高
限价，那就再竞标公租房面
积，最终以谁的公租房面积
最大为最终得标者。

假设来说，这次北京大
兴庞各庄地块拍卖，如果土
地出让者规定，该地块公租
房最低要求是配建总面积
的 5%(具体比率，可以根据
地块位置和价格等来确定)，
土地价款谁出得高就谁得，
那这次土地出让价格可能
根本就达不到最高限价。
如果这样设计制度，那么首
先是公租房面积得到保证，
民生得到优先，其次是土地
价格被有效地控制，房地产
市场的调控更有力、有效。
当然，这样做，土地财政和
相关部门的利益需要让位
于民生利益。

□陈东海（学者）

来信

《现代汉语词典》
能否出个增补本

据报道，历时 7年修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和商务印书馆的共同
努力下，《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正式出版。语言生活的
变化，时代变迁的痕迹在该
词典中有明显反映。

由于工作关系，作为教
师，我经常要翻词典之类的
工具书。二三十年来，我前
后已经购买过三个版本的

《现代汉语词典》了，因为词
典修订不仅是词条增删的
问题，还涉及词义更新、注
音修订，教学中随时可能遇
到这些问题，如果仍然使用
3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词典，
恐怕不好应付。

现在，我是不是需要再
买一本新版的《现代汉语词

典》呢？我很犹豫，上一版
定价七八十元，这一版仍然
是水涨船高，已经接近百
元。也许作为一本工具书，
这个定价说不上很贵，但对
于已经购买过旧版词典的
读 者 而 言 ，就 有 点 不“ 划
算”了。

怎么办呢？我忽然想
起很多年前《辞海》的一个
做法，就是出版“增补本”。
这对已经拥有原版《辞海》
的读者很照顾，我认为是值
得借鉴的。让读者少花一
点“冤枉钱”，可以吗？

□马长军（教师）

公共应急设备
不能一装了之

据 报 道 ，从 2006 年 开
始，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内
安 装 了 11 台 自 动 体 外 心

脏除颤器（AED），开创了
国内公共场所安装 AED 设
备的先河。截至目前，设
备总数已经达到 76 个。然
而这种针对突发心脏病患
者的“救命法宝”，在航站
楼内已经被“冷落”了将近
6 年。

2010 年该机场有 22 人
心脏猝死，自动除颤器却一
次也没有用过。机场负责
人介绍，只有机场医务人员
接受过使用培训，但往往有
旅客突发心脏疾病时，等医
务人员赶到现场很可能已
错过了最佳抢救期。

这种公共场所的好设
备、好设施，被冷落的现象
还不少见。前几天笔者到
过的一家景区，听说为方便
残疾人上台阶，景区特意花
几十万元从瑞典进口了一
套设备，轮椅可沿着安装在
墙上的滑道徐徐上升。但

听说这么昂贵的设备，五年
来却很少启用。

为避免尴尬事件的延
续，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
设备，还是要加大宣传、培
训活动，普及先进设备的
使用方法，最大限度地发
挥设备的作用，而不是一
装了之。

□冯亚东(职员)

报刊亭没了
报摊又来了

据报道，今年 4 月，郑
州市实施“退路进店”工程，
拆除了全市 421 个报刊亭，
郑州市也成为目前唯一没
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7 月
16 日，记者发现，许多地段
的报刊亭拆除后，原先卖报
刊的店主又在原地摆起了
地摊。

原先报刊亭的店主在
原地又摆起地摊——放在
广场的角落里或人行道上，
叫卖声不绝于耳；而每个报
摊前都有许多市民在选购、
翻阅，场面很热闹。“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要生存，民
众不得不“有智慧”；成为
报刊亭替代品的，并不是

“退路进店”，而是地摊，这
大概是当初的“拍脑袋”决
策者所始料未及，或者未
曾虑及的。

强拆报刊亭之初，就被
指以行政的“有形之手”来
强力干预，却无疑是漠视了
市场规律、漠视了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漠视了市民需求
与报刊亭店主生计的“揠苗
助 长 ”！ 如 今 ，遭 遇“ 反
弹”， 堕入尴尬境地，也就
其来有自；或许，回头是岸，
为时未晚！

□于立生（编辑）

近日，两则名人的新闻
引起热议。一是女航天员
刘洋的父母居住的小区停
电，小区业主打出条幅：“刘
洋 ，别 回 家 ，家 里 没 水 没
电”，之后十几分钟，开发商
和物业管理方就公开致歉
并赔偿业主。二是名演员
谢娜因航班延误，导致一场
演出推迟，谢娜下跪向观众
致歉，随后航空公司向谢娜
发微博“深感内疚和歉意”。

在公民维权意识苏醒
的当下社会，在权利受侵害
时，许多人都会选择维权，
但是，面对一些强势的部门
或企业，普通公民维权举动
常常会遇到重重阻力，想获

得对方的一声道歉，或者拿
到应得的补偿，并不那么容
易。反而，这样的维权只要
与名人沾上边，“待遇”往往
立马不同。

在与刘洋和谢娜相关
的这两个例子里，开发商和
航空公司都道歉了，但如此

“选择性道歉”让人们心里
很不是滋味——我们不知
道，如果没有刘洋，她父母
小区里水电问题的解决和
道歉会不会如此及时；但航
空公司确是把“特别的道
歉”献给了“特别的谢娜”。
为什么有些企业，会把公民
分为三六九等？没有名人
光环的眷顾，普通人的权利

为何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人和人之间本来平等

的权利，现实中遭到不平等
对待，这种情形并不鲜见。
这和相关权利保障机制有
疏漏有关。而判断一个社
会是否公平，需要关注的正
是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
的保障情况，这是权利保障
的基础。

就如小区停电这样的物
业争议，现实中比比皆是，业
主投诉，往往遭遇踢皮球，物
业推给开发商、开发商推给
公用企业，结果，类似“临时
停电”的隐患，成了许多小区
悬而不解的问题，业主与物
业矛盾冲突不断。

航班延误也如此。目
前国内的航班延误，相关的
处理规则明显偏向于航空
公司，没有保障民众对航班
延误信息的及时知情，也不
能给利益受损的民众合理
的补偿，民众正常维权总行
不通，结果逼出了一幕幕的
过激维权场景。

其实，在最近几个热门
新闻中，同样能看到公民权
利保障机制失灵的影子，比
如被高压充气，生命一度危
在旦夕的小传旺。在媒体
报道之前十来天，小传旺躺
在当地医院里，病情在不断
恶化；而在媒体曝光后，小
传旺老家的地方政府，开始

了对小传旺家的救助。需
要反思的是，一个孩子的不
幸遭遇，为什么总要在被媒
体关注后才发生改变？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
名人的邻居和旅伴，不是每
个遭受苦难的生命，都能有
惊奇曲折的故事，都能引起
媒体的关注，赢得公众的同
情。一个社会，公民可以
有 职 业 、身 份 、经 历 等 差
别，但是相关的权利保障，
不可有任何差别，这是公
平正义的应有之义。“选择
性道歉”和“曝光后救助”
的存在，是不正常的，这说
明 ，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
制，还任重而道远。


